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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《上海市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草案）的起草说明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《科学数据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加强

和规范上海市科学数据管理，保障科学数据安全，提高开放

共享水平，更好支撑上海科创中心建设、经济社会发展和科

技安全。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起草形成了《上海市科学数

据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现就有

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 

科学数据是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

础性战略资源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科学数据工作，

国家《科学数据管理办法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7 号）的印发，

为我国科学数据工作确定了行动纲领，对地方科学数据管理

工作提出了要求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市科技投入不断增长，科

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，科学数据呈现出“井喷式”增长，而

且质量大幅提高，但在科学数据的开发利用、开放共享、安

全保护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，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和国际创新

城市相比，我市科学数据的管理与应用仍然存在明显不足，

亟需制定出台科学数据管理政策。为贯彻落实国家《科学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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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》，加强我市科学数据管理和共享应用，统筹推进我市

科学数据中心的建设和发展，在充分调研和征求相关部门意

见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科委制定出台了《实施细则》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实施细则》共 7 章 34 条，以国家《科学数据管理办法》

为总纲，以建立科学的科学数据管理体系、促进数据的有效

利用为主要目标，明确了我市科学数据管理的总体原则、管

理职责、科学数据中心建设、科学数据的汇交、开放共享、

保密安全等方面内容。第一章总则、第二章职责、第三章科

学数据中心建设，明确了本市科学数据管理的基本思路、管

理体系和推进方式。第四章采集、汇交与保存，第五章共享

与利用，第六章保密与安全，明确了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的

管理的具体措施。第七章附则，明确了科学数据保障措施和

惩治规定。《实施细则》重点提出了以下具体措施。 

一是明确职责分工。明确市科委统筹协调负责本市科学

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工作。明确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的主体责任，按照规范标准进行科学数据采集生

产、分级分类、加工整理和长期保存，保证科学数据准确、

完整、规范，及时汇交本单位科学数据及开放目录汇交。 

二是统筹布局我市科学数据中心建设。明确市科委统筹

规划我市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布局，委托有条件的法人单位建

立上海市科学数据管理中心，承担我市科学数据网络管理平

台建设和维护等工作；委托具有优势科学数据资源、数据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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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基础设施、以及专业化管理队伍的法人单位布局建设上海

市科学数据中心。 

三是按照开放为常态、不开放为例外的原则。明确政府

预算资金资助的各类项目所产生的相关原始数据及其衍

生数据，除国家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外，都应对外开放共

享。规定本市科研计划项目（专项、基金等）所产生的科

学数据实行先汇交、再验收的机制。法人单位应建立健全

国内外学术论文数据汇交的管理制度。 

四是加强科学数据共享与利用。以使用为导向，建立法

人单位和科学数据中心推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评价体系；

加强科技成果转化，构建提升科学数据质量、知识产权水平、

科学数据人才能力的激励机制；鼓励有条件的法人单位和科

学数据中心面向市场开展增值服务，促进科学数据面向科技

创新、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可持续利用。 

五是加强安全保密。明确法人单位应对科学数据进行分

级分类，明确科学数据的密级和保密期限、开放条件、开放

对象和审核程序等；加强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，制

定安全保护措施，防止数据被恶意使用。涉及国家秘密、国

家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科学数据，

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。 


